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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一企业超标排放污染物，两相关负责人被行政拘留

东营查处首例适用
新《环保法》行政拘留案件
本报记者 王超 通讯员 李海燕

环保出问题

连续两企业相关责任人被拘留
今年1月15日，东营市河口区环保部门在对辖区一家药业

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利用三根暗管排放浓度超
出相关规定标准的污染物。河口区环保局随即对该企业作出
行政处罚，并依据《行政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
案件暂行办法》，将案件移交给河口公安分局食药环侦大队。1

月2 9日，河口公安分局依据新《环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
定，对涉案企业超标排放事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赵某 (该公
司水处理车间主任 )和直接责任人员王某 (水处理车间工人 )分
别给予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

就在河口这家企业的两名工作人员因为超标排放被行政
拘留没几天，垦利县一家企业的一名相关负责人员又因为环
保问题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今年1月2 1日，山东省环保厅在
检查垦利县一家公司时发现，该公司污染物处理实施发生故
障后，该公司没有及时或者未按规定进行检查和维修，致使污
染物处理设施不能正常发挥处理作用，从而导致未经处理的
污水直接泄漏至水渠。该公司生产责任人李某负有主管责任，
后根据《环保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垦利县公安局对李某作出
了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

四种环境违法行为

可能被行政拘留
据了解，我国《环保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除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一 )建
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行
的；(二 )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
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三 )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
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四 )生产、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生产、
使用的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

工作人员表示，为全面做好新修订的《环保法》贯彻执行
工作，依法查处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工信部、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联合制定出台了《行政
主管部门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环境违法案件暂行办法》。该《办
法》针对《环保法》第六十三条适用拘留的四项条款，详细列明
了2 3种具体的违法情形，如首次具体规定了通过暗管、渗井、
渗坑、灌注等逃避监管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表现形式等。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崔立慧 通讯员 周文峰 陈宝川) 5日，记者从广
饶县人社局获悉，为减轻群众治丧负担，广饶县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将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发放标准由500元提高至950元，特殊群体(城乡低保人
员、城镇“三无”人员、孤儿和抚恤定补优抚对象)补助标准提高到1170元。新的补
助标准自2015年1月开始实施。

具体补贴办法是，人社局社保中心负责“60岁以上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残疾人55岁以上)人员”丧葬补助金申请。待遇领取人员去世并在30天内办理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注销登记的，由县社保中心将丧葬补助金转入合法继承人的银
行账户。

民政局殡葬管理部门负责特殊群体，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社会福利、救助
机构抚养的人员，60岁以下城乡居民及60岁以上未领取城乡养老保险人员补助
资金申请。并于遗体火化30日内到各镇、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办理补助申请、领取
补助资金。

据了解，丧葬补助金发放工作是2011年7月1日东营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启动实施时，全市同期开展的一项惠民工程，500元的发放标准一直执行至今。
广饶县通过民意调查，综合经济社会发展及居民治丧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决定自
2015年1月起，提高该县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标准。标准提高后，县
财政预计补贴资金183 . 96万元，同比2014年新增补贴资金125 . 38万元。

据工作人员介绍，广饶县自2010年实施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已连续
多次提高相关补贴标准，这次丧葬补助标准的提高，是该县继2014年基础养老金
标准、个人缴费补贴标准、重残代缴标准提高之后的又一惠民行为。此外，该项工
作已被列入广饶县2015年惠民实事。

广饶提高丧葬补助金发放标准

城乡居民提高至950元，特殊群体提高至11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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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5日讯(记者 宋贝贝 实习
生 李友江 通讯员 袁绿南) 近日，
2013年度国家彩票公益基金和“七彩梦行
动计划”项目假肢及矫正器等辅助器具
适配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筛选、取
模、制模后，将有七十余名东营残疾人从
中受益。据悉，今年的假肢质量是历年最
高，残疾人通过佩戴假肢及矫正器可以
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名小男孩在接
受了简单的检查后，东营市假肢矫形器

装配中心研发主任、国家注册矫形师吴
文告诉男孩的家长，他不符合标准。“孩
子的肢体是完整存在，不需要佩戴假
肢，需要的是康复训练。”吴文说，他们
必须要严格筛选，把配置辅助器具的名
额留给最需要的人。经筛选，广饶街道
的孙先生符合标准。据了解，由于意外
伤害，他失去了左上臂，“我咨询过安
假肢的价格，少则三四万，多则十几
万，家里很穷，根本没钱装，非常感谢
这次政府免费给我装假肢。”孙先生

说。筛查、填表后，工作人员便会给残
疾人取模，收集制模信息，4月份模具
就能做好，届时会有工作人员免费帮
参残疾人安装。

从名额分配上看，2013年度国家彩票
公益基金和“七彩梦行动计划”共帮助东
营地区70余人假肢及矫正器等辅助器
具，这也就意味着4月份将会有70余人换
上新的辅助器具，过上正常生活。广饶县
陈官乡坡南村的于金星是适配受益者之
一，也是广饶有名的残疾人标兵，“前几

年也是国家免费给我安装的，现在假肢
磨损了，所以我再换一个。”50多岁的于
金星红光满面，去年种了40亩地，还做着
农资销售，日子越过越红火。

“这次的假肢质量是历年来最高的，
重量比以前轻，比较结实，佩戴起来更舒
适、美观，用的时间也长，用10年8年没问
题。”吴文说。据了解，装上辅助器具后，
还有专门的康复训练。“我们会免费教残
疾人学习如何使用假肢，让大家用起来
更方便。”吴文说。

70余名残疾人将装上免费假肢和矫正器

一年行6万公里 送989名流浪人回家
市民政局自2014年12月以来，已救助各类对象200余人

本报2月5日讯(记者 聂潇潇 通讯
员 耿汝洋) 记者从市民政局救助管理
站获悉，自2014年12月进入寒冬送温暖活
动以来，已经救助各类对象200余人，2014

全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989人。
据了解，市救助管理站在“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中，通过完善与公安、
卫计委、城市管理等部门联动机制，重点
针对针对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以及
因务工不着、寻亲不遇、被偷被骗等原因
而陷入困境、居无定所、流落街头的生活

无着人员就行救助。同时，市救助管理站
三辆救助车不定期在街头巡查，并备有
方便面、棉衣、棉鞋、棉被等御寒物品，发
现街头露宿和衣着单薄流浪乞讨人员实
施积极救助，对不愿意回站接受救助的，
工作人员会把求助地点和求助热线告诉
他。“救助站的电话是24小时畅通的，如
果市民有发现无家可归人员，可随时联
系救助管理站。”

与往年一样，救助管理站在巡逻救
助中，重点加大车站、广场、繁华地段、居

民楼道、桥梁涵洞等生活无着人员露宿
区域的巡查力度。截至目前，市救助管理
站上街开展巡查、夜查100余次，参加巡查
工作人员达到180余人次。共救助各类对
象200余人次，其中劝导进站接受救助的
对象60余人次，现场接受救助的对象100

余人次，其他救助及护送返乡17人次。
“我们依然坚持‘自愿救助，无偿救助’，
面对一些不愿接受救助的职业乞讨人，
只能提供给他们一些御寒棉衣、食物等
救助物资。”

据统计，2014年度东营市救助管理站
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989人次，其中男性
556人，女性433人次。救助流浪未成年人
20人；痴呆、精神病人164人；外省籍623人
次；为受助对象提供通讯联系600余人次；
购买车票资助返乡623人次；全年度共行
程6万余公里。护送残疾、智障、精神病流
浪乞讨人员，至江苏、四川、河南、河北、
山西等地39人次，提供医疗等其他救助39

人。发放衣物、食品等1970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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